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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劳动力产权中的劳动力发展权

王玉敏　杨先华

　　目前,我国理论界已经重视并开始把劳动力作为产权理论的研究对象。参照物质财富的产权
含义, 当前理论界对劳动力产权的定义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一系列
权利的总称, 主要包括劳动力的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 同时它又是制约人们行使这
些权利的规则。①本文以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 (用工单位) 为了发展生产力, 劳动者为
了发展自己的劳动力 (即劳动能力) , 劳动力的使用权已经派生出发展权。劳动力的发展权不仅
是劳动力产权区别于物质财富产权的重要特征, 更是把劳动力作为产权安排从而优化劳动力资
源配置的重要依据。

一、劳动力发展权的提出及其意义

在商品生产过程中, 资本家从市场上购买到劳动力商品后, 马克思认为, 资本家就着手消
费他所购买的商品, 劳动力; 就是说, 让劳动力的承担者, 工人, 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
资料。②社会发展到今天, 社会分工日益复杂, 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相应
地, 对劳动力要求也更高了。市场上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需要, 于是企业特别
是现代企业, 在购买到劳动力以后, 消费劳动力的过程就分裂为培训和使用。这里的使用, 是指
工人消费生产资料; 培训就是发展劳动者的劳动力 (劳动能力) 的过程。劳动力的使用不仅能够
转移旧价值, 而且可以创造新价值; 而劳动力的培训, 则可以创造未来更多的新价值, 同时也给
劳动者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收益。由此可见, 从现代企业“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看, 马克
思的“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能消费劳动力”③的含义已经扩充为两个内容, 一是发展
劳动力, 二是使用劳动力创造新价值。对应于此, 从产权界定的意义上来讲, 则可以分别把获得
这两种用途的权利称为劳动力的发展权和使用权。从广义上来讲, 企业既可以用培训的方法, 也
可以用改善作业条件和管理环境的方法来提高和发展劳动力。因此, 经济学上劳动力的发展权可
以定义为: 开发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权利。
上述关于消费劳动力的变化,既可以从我国一些企业先培训后上岗的过程中观察到,也可以
从下述两个事例中意识到。日本企业内的“教育培训”是推动日本企业高速发展的秘密武器。④

无独有偶, 德国总理科尔曾对我国领导人说, 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就是通过职业培训, 培养
了一代又一代的产业大军。
劳动力的承担者是且仅是劳动者。因此, 劳动力的发展权也就必然地决定了劳动者的发展
权, 劳动者的发展权就是劳动力发展权意义之所在。于是, 劳动者的发展权可以这样理解: 这项
权利既是从基于满足劳动者物质和精神需要之上的发展机会与环境中获益并且参与发展过程的
个人权利, 又是清除企业中妨碍劳动者发展的固有障碍的集体权利。也就是说, 合作、团结与道
德的企业氛围十分重要。企业既要追求利润最大化, 又要重视与追求劳动者的发展, 制造产品与
培养人才要同时并举。

二、劳动力的发展权是劳动者人性的必然要求

劳动者是指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和保健身体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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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得到提高和自我强化。因而, 发展劳动能力必然成为劳动者本性的需要和要求。无论是现代心
理学, 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都已阐述了这一点。一个人自降生人世以后, 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身
心两个方面的发展。劳动者自然也不例外。美国现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研究结论是: 人有两个方
面的需要, 一是基本需要, 如生理需要 (包括食物、住房、衣服等)、安全与保障的需要等; 另
一方面又具有发展的需要, 如学习与创造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⑤而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
了人对发展的需要。例如 1891 年 4月 30号,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名著《雇佣劳动与资本》单
行本所写导言中, 明确指出: 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 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
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 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⑥由此可见, 发
展的需要乃是人的本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一发展的需要实质上包含了发展劳动能力的需
要。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的需要为目的和支点。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者, 既然可以享有
劳动力的使用权, 自然也应该享有劳动力的发展权; 劳动者既可以通过让渡劳动力的使用权获
益, 以满足其相应的基本需要, 又可以通过让渡劳动力的发展权获益 (包括当前收益和未来收
益) , 以满足其不断发展劳动能力的需要。显而易见, 把发展权排斥在劳动力产权的主要权利之
外, 是不合情理的。同时也不能解释如下的劳动力产权交易过程: 劳动者在选择就业单位时, 不
仅要看高工资和福利, 而且有时甚至更看重发展机会, 即便工资低一些也乐意接受。

三、劳动力发展权的功能

把劳动力作为产权看待的目的是激发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创造精神, 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
置, 节约社会成本, 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否达到这一目的取决于对劳动力产权界定的明
晰程度。

11劳动力发展权使劳动力产权的界定更加清晰
产权明晰程度达到最优的途径是按普遍性、排他性和可转让性这三项效率规则来界定产权
的。普遍性是指产权界定必须涵盖社会所有资源以及这些资源的所有相关用途。⑦从上文分析知
道, 劳动力资源有两种用途, 一是“消费生产资料”的用途, 二是劳动力发展自己的用途。把
后一种用途排除在劳动力产权界定的主要权利之外, 显然不符合普遍性规则, 因而造成了劳动力
产权界定不清晰, 其后果是制约了劳动力的提高, 阻碍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可见, 发展权
不仅使劳动力产权的界定更加清晰, 同时它也是劳动力产权的主要权利之一。劳动力发展权同使
用权一样也具有排他性, 劳动力的主体, 劳动者, 不仅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劳动力的权利, 同时
也禁止他人无偿占有, 除非他人 (用人单位) 付给他相应数量的工资收益或精神上的收益。而发
展权的可让渡性表现在, 劳动者既可以把发展权连同使用权一起让渡给用人单位进行培训或开
发, 劳动者可以获得当前和未来物质和精神的收益, 用人单位则获得未来收益, 例如: 边培训边
上岗或先培训后上岗就是这种类型; 同时, 也可以同使用权分离开, 从而不进行让渡。当前, 一
些国有企业职工, 学习技术的积极性不高, 从而造成了技工短缺的现象, 就是因为劳动力发展权
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从而引起职工消极抵抗、不愿意让渡发展权的结果。从前面的分析还
可以看出, 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追求最大化目标在这里表现为劳动力经济人追求工资
与发展机会 (或环境) 相结合的最大综合满足程度。至此, 对劳动力产权总结起来, 它有如下
特点: (1) 劳动力产权涵盖了劳动力的所有相关用途, 即劳动力创造新价值和劳动力发展自己的
用途; (2) 劳动力产权的排他性是指劳动者以独立人格独占其劳动力的最终归属权; (3) 劳动
力产权的流动性是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流向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劳动力价值的地区、部门、企业
和岗位, 这个劳动力价值就是工资与发展机会 (环境) 二者相结合的最大综合满足程度。

21安排并尊重劳动力发展权能节约社会成本, 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减少资源浪费
安排劳动力发展权是指在劳动力产权界定的内容里应包含劳动力发展权。同物质财富产权
一样, 劳动力产权的交易同样存在着社会成本, 参照谈判论⑧的观点, 我们知道, 劳动者与用人
单位之间顺利完成劳动力产权的交易, 需要双方拥有充分的交流和信息, 信息愈充分, 交易就越
容易成功。如果信息交流不充分, 就难以实现二者的合作利益, 致使劳动力资源闲置, 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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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也受到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 劳动力这个经济人只追求工资最大化, 于是在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之间只存在着一个工资信息渠道, 二者只能在这个信息渠道上讨价还价, 其信息通道如下
示意图:

工资信息道
劳动者 用人单位

图 1
现在, 按照上述提出的观点, 劳动力这个经济人还会追求发展自己的机会 (环境) , 这必然
会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再增加一个发展机会的信息渠道, 二者也可以在这个信息渠道上讨
价还价, 其示意图如下:

发展信息道

工资信息道

用人单位劳动者

图 2
　　比较上述图 1与图 2, 显而易见, 图 2信息通道多, 信息通过的机会多, 信息量大, 因而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顺利完成劳动力产权的交易也愈加容易成功。交易越容易成功, 则交易费用
越低, 这就节约了社会成本, 减少了浪费。现在, 有一些用人单位以提供培训、进修和出国等
机会来招览人才就是体现劳动力发展权的表现。
安排劳动力产权,尊重并体现劳动力发展权就意味着要尊重劳动者的发展权,最大限度地满
足劳动者在精神和物质上的需要; 尊重劳动力发展权, 最起码的要求是不能限制与阻碍现有劳动
能力的发挥, 让现有劳动力闲置, 从而真正做到“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目前, 我国一些国家
单位 (包括国有企业) , 一方面人才济济, 僧多粥少, 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才流失, 给人才流动设
置重重障碍, 例如扣押档案、不准考研究生、退出住房等等; 而那些有意流动的人才因担心失去
原单位的福利条件, 则不敢去冒风险流动, 从而难以实现自己更大的劳动力价值。这种现象, 一
方面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浪费, 同时也给那些急需人才而得不到人才的非国有企业和
广大农村的生产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极大地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劳动力产权和劳
动力发展权的安排, 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例如, 获得了劳动力的支配权、使用权和发展权
的这些单位, 可以保留支配权, 而对使用权和发展权进行租赁等方式的产权经营。这样, 劳动者
既保住了原单位的福利, 其劳动力又得到了使用和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出现了停薪留职、
委托培养和在职培养研究生等现象,就是劳动力产权经营方式的具体运用。人才出租,风行美国,
则更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到了我国前面。由此可见, 安排并尊重劳动力发展权对优化劳动力
资源配置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31安排劳动力发展权是保障劳动力不断发展的经济装置
当代世界是一个知识爆炸与竞争激烈的时代, 一个国家, 一个用人单位, 一个企业, 要跟
上时代的发展, 就必须时时对劳动者进行知识更新从而不断地发展劳动力。时代有了发展劳动力
的要求, 并不能自发地带来劳动力的不断发展。类似于物理学上能量不可能自动地由低温点传送
到高温点, 必须安排外部做功的物理装置, 要保障劳动力从现有水平发展到更高一级的水平, 也
要在经济体系中安排类似的装置。我们认为, 这个装置就是劳动力的发展权。
安排产权的目的是防止对资源的无偿消费, 克服浪费现象, 克服其外部性。劳动力发展的
外部性表现在, 如果用人单位无偿占有了一个劳动者自己投资而提高了水平的劳动力, 则不仅会
影响他本人进一步学习和发展的积极性, 而且其他劳动者也会出现仿效效应, 从而影响了大部分
劳动力的发展。人们观察到许多国有企业的职工, 学习技术的积极性不高就是这个道理。因此,
进行劳动力交易的双方均要参与劳动力的发展过程, 且双方均可以从劳动力的发展结果中获益。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参与过程就是对劳动力的发展进行投资。对职工培训进行投资, 就如同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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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装置要消耗功一样, 经济上的这个装置则要消耗投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在职工培训
方面的费用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而且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在德国, 培养一个一线工人平
均要花费 6.7 万马克, 约合人民币 23～ 27万元, 而我国企业职工每人每年的培训费仅为 60元
左右; 在美国每年职工培训费可达 617 亿美元, 而我国要求企业职工的培训费必须占职工工资
1.5% 的规定也是一纸空文, 绝大多数挪作了他用。⑨职工不明确自己的劳动力发展权, 当然也
就不知道如何去争取培训。另一方面对我国企业则缺乏一个监督执行培训投资的第三者, 这样,
国家的规定很容易成为一纸空文。由此可见, 要在职工与企业二者之间, 保障国家规定的培训费
做到专款专用, 真正落到实处, 则必须有一个第三者起监督保障作用。这个第三者, 在经济学上
就是安排劳动力发展权, 继而进一步可以在法律上和劳动管理部门采用相应的办法, 从而保障劳
动力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因此,可以说,安排劳动力发展权是保障劳动力不断发展的经济装置。

41安排与保护劳动力发展权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制度途径
如果劳动力发展权不明确和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人们就会仅仅

·
注
·
重劳动力“消费生产资料”

创造新价值的用途, 那么,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谁也不愿意把劳动力作为资本去投资, 劳动力则只
能维持在现有水平上, 并作用于现有生产; 反过来, 现有生产只需要这种现有水平的劳动力就可
以满足。这种现有生产的周而复始, 又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现有水平的劳动力的周而复始。这种
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发展, 从而也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相反, 如果
明确安排和保护了劳动力发展权, 则可以唤醒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对劳动力进行投资, 他们可以获
得未来更大的收益, 并增加市场竞争能力; 对于劳动者来说, 还可以获得当前物质和精神上的收
益, 劳动能力也得到了发展。这种发展了的劳动力则可以满足未来扩大生产的需要。未来扩大生
产的成果, 又可以更进一步对发展劳动力进行投资, 如此循环往复则呈现出劳动力不断螺旋式上
升的发展轨迹。马克思认为, 人的能力本身就是最大的生产力, 因此, 劳动力的不断发展, 就
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此推论, 发展生产力必须安排劳动力发展权作为制度条件, 安排与保护
劳动力发展权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制度途径。

四、几点结论

第一, 安排劳动力发展权可以刺激人力投资。安排劳动力发展权, 唤醒人们对劳动力的投
资意识和保护意识, 从而在经济生活中, 不仅要追求工资最大化, 而且要追求发展环境和发展机
会, 制止用人单位将国家规定的培训费挪作他用。
第二, 安排劳动力发展权可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近一个时期以来, 社会各界都在研究和
讨论精神文明的建设, 大有“两个文明”一体化的趋势。劳动力发展权这个新概念便是“两个
文明”一体化的结合点和理论依据, 因而它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 安排劳动力的发展权, 可以指导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按照劳动力发展权理论, 现代企业不仅要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且要追求劳动力 (即劳
动能力) 的发展。因此也可以说, 现代企业制度必然是一个造产品与造人才同时并举的制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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